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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綜合建議事項 

行政院主計總處 

 

黃怡翎委員 

優點 

一、 性別平等專區內容豐富，亦建立互動式網頁，能有效提供內外部參考。 

二、 辦理跨機關合作，與勞動部、衛福部及地方政府等合作，推動性別統計精進、

相關指標及性平資料應用，協助提升地方政府辦理性別統計，成果具實質效

益。 

三、 能針對不利處境女性相關性別指標進行研析，運用資料與政策連結，強化性

別平等推動的實質內涵。 

改善及建議事項 

一、 業務雖已能融入促進性別平等之觀念，但較缺乏創新或跨領域特色，建議可

加強政策創新與特色化，亦可結合新興議題(如數位性別落差、AI與性別平

等)設計專案，以深化促進性別平等之推動。 

二、 積極參與國際交流會議，但尚未能充分將專家建議或國際經驗轉化為具體

業務措施，建議可建立機制，將國際論壇與專家建議系統性納入後續業務規

劃，並以案例或專案檢視其落實度。 

三、 部分計畫僅以年度達成目標為主，欠缺對推動效益、挑戰與困難的深入分析，

容易使改進空間有限，建議可建立相關成效評估與回饋機制，以提升相關計

畫執行及未來精進之深度。 

四、 積極規劃與中央、地方政府合作外，建議亦可與學術機構、民間 NGO 等合

作，強化與多元單位合作，以擴大性別統計及宣導的社會影響力。 

 

郭玲惠委員 

優點 

一、 CEDAW人權部分執行成效優良，特別是性別預算制度之建立，作為落實 CEDAW

之基礎工具，值得肯定。 

二、 決策參與績效卓越，特別是一級及二級主管女性比例高，女性主管參訓比例

亦高。 

改善及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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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較未能創造出能融入業務之性別具體行動措施或方案以及性別預算之發展

之積極措施(112年委員亦有類似建議，仍未有積極進展)。 

二、 CEDAW國家報告未能全面落實，仍有改善空間。 

 

王兆慶委員 

優點 

CEDAW 實體訓練涵蓋率高達九成，值得嘉許。 

改善及建議事項 

性別分析並非只是性別統計的描述或呈現，而是問題分析及政策建議的報告。本

次提報之〈110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女性負責人企業統計分析〉，就純屬性別統

計的呈現，並無現象或問題的原因探究，亦未研討問題的解決對策。建議日後撰

寫性別分析時，宜先掌握其架構及基本定義。 

 

性平處 

綜合意見 

一、 主計總處將性別統計與性別預算納入「行政院主計總處評核各一級主計機

構業務績效考評標準表」績效考評項目，並運用統計研討會及訓練課程積極

推動，有助於中央與地方主計人員發揮協助各機關提升性別統計及性別預

算辦理品質，強化政府施政融入性別觀點，請持續精進推動。 

二、 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及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一) 主計總處 112 及 113 年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成果報告，在推動性別統計、分

析及性別預算方面已提出相關成果，建議可在既有基礎上持續精進，推動更

具挑戰性的措施。例如在審核各機關調查實施計畫時，除輔導納入性別統計

與分析外，建議研議追蹤機制，協助各機關落實執行。 

(二) 「行政院各部會性別統計精進作業」及「多元性別統計指引」已擇定之 10

項大型調查統計優先研議納入多元性別分類，其中由主計總處主管之「人口

及住宅普查」，請研議可行作法，並於審核各機關提報之調查實施計畫時輔

導其建置。 

(三) 在推動地方統計方面，主計總處已將「與業務單位建立合作機制辦理情形」

納入對地方政府統計業務評核項目，值得肯定。建議進一步檢視評核結果，

針對待加強之縣市予以輔導，以提升性別統計與分析對地方政策的支援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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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三、 性別分析 

本次考核提報之內容較多呈現描述性統計分析，建議強化性別差異之原因

分析、性別與其他因素之交叉分析，並提出具體建議事項及權責機關，如本

次提報「從龍年看我國出生人數及家庭型態的變遷」分析報告為例，我國自

108年 5月 24日起，同性婚姻已可合法登記，在家庭組織形態分析上，「夫

妻」及「核心家庭」宜分別針對同性婚姻家庭與異性婚姻家庭進行比較與探

討。倘若分析過程中發現尚無相關資料，在結論章節可提出具體建議事項，

包括在「家庭收支調查」中，針對「夫妻」及「核心家庭」類型，請主計總

處增列同性與異性婚姻之統計。另可進一步進行縣市別差異分析，並將結果

運用於相關計畫或資源配置，以提升資源分配與運用效益。 

四、 性別影響評估 

已能運用性別統計資料說明性別落差情形，惟多未訂定具體性別目標，建議

進一步關注不同背景之目標族群受益情形落差，並據以提出明確的性別目

標、績效指標以及相應之措施。例如，在研訂「公務預算研習班」及「內部

稽核基礎研習班」計畫前，建議先蒐集不同性別、年齡、縣市及有家庭照顧

責任等主計人員意見(如因育兒因素不便參加 2日住宿課程，或上課地點交

通不便)，再據以研擬性別友善措施(如課程延後至上午 10時開始，以利家

長完成接送孩童後上課，或於下課時提供接駁服務)。 

五、 加分項目 

雖有積極提報加分項目，惟部分內容似與其他考核指標重複，建議提報前先

予釐清，未來請提報業務中更具主動性、創新性之作法，例如提供性別統計

資料予亞太經濟合作會(APEC)或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作為我國排名計

算之依據。 

 

 

 


